特困供养申请办理服务指南
一、办理事项
特困供养申请
二、办理依据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649号）、《山东省社会救助办法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279号）、《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》（民发〔2021〕43号）、《山东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》（鲁民〔2021〕45号）、《菏泽市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》（菏民发〔2021〕21号）、《定陶区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》（菏定民〔2021〕32号）。
三、办理条件
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，老年人、残疾人以及未成年人：
1、无劳动能力；
2、无生活来源；
3、无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。
四、申请材料
1、书面申请
2、签署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家庭经济状况查询核对授权书，填报申请人家庭及赡养（抚养、扶养）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等情况。
3、户口簿、身份证复印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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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审批特困供养按居民申请，镇（街道）受理和审核审批的程序实施。
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镇（街道）提出书面申请，详细说明家庭基本状况和申请理由（也可以通过“爱山东”APP-山东社会大救助，互联网提出申请）。
申请有困难的，镇（街道）包村、包片工作人员以及村（居）委会应当主动帮助其提出申请。
六、办理时间及地点
周一至周五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夏时令：上午8:30--12:00,下午14:30--18:00
冬时令：上午8:30--12:00,下午14:00--17:30
各镇（街）民政办公室 
七、咨询电话：0530-2210365
监督电话：0530-2222920

